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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的重要内容及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重要方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此提出了要求，

“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必须健全幼
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
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注重
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保障群众基本生
活。”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就要求我们要
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把民生工作和社会
治理工作作为社会建设的两大根本任务，高度重视、大力
推进，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是
以人民对生活的美好向往作为逻辑内核，以实现人民幸
福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出深厚的为民情怀和
实践基础。

从战略高度来看，凝结了深化党对社会建设规律
的全新认识。“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此山中。”唯
有“登高”，才能“望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为社会
建设布局顶层设计，总结建设规律，提供基本遵循。总
体来看,我们要处理好两大关系。一要处理好经济建
设和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关系，实现经济发展和民生
改善的良性循环。如果我们把经济建设比作是“做蛋
糕”，社会建设则是“分蛋糕”，它们的关系就好比人的
两条腿，必须相互协调，才能步伐统一，不能顾此失彼，
一腿长一腿短。如果经济发展速度过快，民生改善的
速度很慢，贫富差距就会逐渐增大，老百姓的幸福感获
得感安全感就会很差，很容易引发社会矛盾，从而造成
社会的不稳定；如果经济发展速度过慢，民生改善的速
度过快，就会导致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恶性循环，不
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因此党的十九大指出要“坚持在
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唯有二者比翼齐飞、协调推

进，才能实现国家的长远发展、人民的生活幸福。二要
处理好社会治理中“活力”与“秩序”的关系。正如习近
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要讲究辩
证法，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涛汹涌也
不行。一个好的社会，既要充满活力，又要和谐有序。”
社会治理的核心议题就是要处理好“活力”与“秩序”的
关系，创造稳定与活力之间的全新平衡。也就是说社
会治理不仅仅要社会稳定下来，和谐有序，还要同时让
它充分释放活力、生机勃勃。只有充分激发社会活力，
积极调动多种力量共同参与，形成社会治理的最大效
能，经济社会发展才能永葆强大的动力，社会安定和谐
才会有坚实的基础。

从部署力度来看,深度聚焦了社会建设中的突出矛
盾和问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准布局，使社会建设
落地有声，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实践特性。首先，在发
展中精准补齐民生短板，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追求。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不仅把保障和改善民生“高高举
起”，进行了一系列的战略布局，为社会建设点亮了灯塔，
同时更让它“稳稳落下”，相关政策举措和具体任务部署
精准聚焦社会建设中的矛盾问题和民生短板，为解决具
体问题提出了相关方案。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到新时代，社会建设要以全新的民生需求为导向，抓住人
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去解决，努力在发展
中精准补齐民生建设短板，着力解决好不平衡不充分的
问题，从而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其
次，在社会建设中持续推进公平正义，牢牢夯实党的执政
基础。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全新转化，公平正义已经成

为当下人民群众更为迫切的愿望和诉求。人们的公平意
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对社会不公问题反应
越来越强烈，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既要往有利
于增添发展动力方向前进，也要往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
方向前进。”社会建设的实质是促进社会公正，最终目标
是实现共同富裕，所以社会建设是一项重大民心工程，民
心所向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稳固与否。唯有踏踏实
实、公平公正地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才可以让我们
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复杂形势下，仍然保持咬定青山不
放松的战略定力。

从民生温度来看，精准定位了社会建设的发展动力
和价值归属。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底色诠释了中国共产
党人的执政情怀，让社会建设为民而生，也就是精准的定
位了社会建设的发展动力，人民立场清晰明确。习近平
总书记曾经深情说到：“作为国家领导人，人民把我放在
这样的工作岗位上，我就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
位置。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
结奋进。”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我们
要时刻不忘这个初心，把人民群众作为党的事业的发展
动力，“始终能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保持初心不
改、信念如磐。大力加强民生工作，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
化需求，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必
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
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
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
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
平的平安中国。

政协提案是履行人民政协职能的
重要方式，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载体，
是发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
形式，是协助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
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渠道。
镇赉县委、县政府和县政协高度重视委
员提案办理协商工作，2018年12月，
县委、县政府出台了《关于政协提案办
理协商的实施办法》，并以52号文件发
至全县各党政部门和各人民团体，推进
了提案协商办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和
程序化进程。

今年10月31日，县政协召开了十
五届十六次常委（扩大）会议暨专题提
案办理协商面商会。主要目的是加强
提案承办单位和提案人的沟通交流，不
断提高提案质量、办理质量和服务质
量，有效发挥提案监督在履行政协职能
中的重要作用，提高提案办理协商实
效。县政府常务副县长带领9个承办
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亲赴政协，上门答复
委员提案办复情况，征求提案人、政协
常委、政协领导对12件办复提案的意
见和建议，加强了办前、办中、办后协
商，与会常委和提案委员就教育、医疗、
交通、城建、公安等热点提案的办复，展
开了热烈讨论，并就难点问题的解决办
法与承办部门达成了共识。针对孟丽
萍委员提出的《关于统筹安排全县基层
学校取暖费用的建议》提案，受政策和
财力因素制约没有办结的实际，县政府
常务副县长当场责成教育局牵头，发

改、住建、财政部门配合，协调供热企
业，共同研究该提案二次办理方案，测
算并协调确定全速的双方共同接受的
取暖费标准，并将基层学校取暖费纳入
明年财政预算程序，直至提案圆满办
理。同时请政协提案委跟踪督办。委
员提案得到了高效办理和二次办理的
计划安排，提案委员和与会政协常委给
予了高度评价。

撰写提案是委员履行政治协商、民
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的重要方式，与
会政协常委、提案委员、提案委兼职副
主任对9个承办部门所办理的12件委
员提案进行了满意度测评，体现了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并将满意度测评
结果纳入承办部门年终绩效考核体系。

常务副县长代表县政府总结了提
案办理的基本做法，提出了提案办理的
基本要求和今后提案办理的工作方
向。县政协主席围绕“提案委员要加强
调查研究，把握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
难点问题，努力提高提案质量”“提案承
办单位要加强统筹协调，强化办理协
商，努力提高提案办理质量”“提案委员
会成员要加强理论学习，创新提案办理
协商的方式方法，努力提高提案工作的
服务质量”提出了具体意见。

提案办理面商会对于进一步提高
提案办理协商的水平与实效，进一步坚
持和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加强与党政部
门的沟通协商，进一步推进协商民主广
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
动作用。 （作者系镇赉县政协主席）

新时代社会建设的实践逻辑
●王惠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间的矛盾。这是一个重大政治论断，对党和国家
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理论界对这一重大政治
论断作了许多分析，形成了许多研究成果。进一
步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客观性和我们党作出
这一重大政治论断的科学性，需要不断深化认识。

我们党作出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重大政
治论断，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按照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
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形成社会基本
矛盾，制约着整个社会结构体系的存在和发展，这
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发生转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这是社会基本
矛盾在当代中国运动发展的具体表现。深化对社
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认识，需要深入研究社会基本
矛盾同社会主要矛盾的关系，因为对各种社会矛
盾的分析、归纳，归根结底都要落到马克思所揭示
的社会基本矛盾上来。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
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
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
的存在和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转化的判断，是从各种社会矛盾的变化中提炼
出来的。新时代，我国各种社会矛盾都发生了新的
变化，这些变化对发展和需求都带来了深刻影响。
正是通过对发展和需求的深入分析，我们党作出了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的重大政治论断。进
一步深化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认识，需要运
用矛盾分析方法正视和剖析各种社会矛盾。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
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
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
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就要求我们善于运用辩证思维深化对社会主
要矛盾变化的认识。邓小平同志在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出深刻阐述时，
就运用了辩证思维。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这是一个客观事
实，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我国已经跨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认为我国已经不
是发展中国家，而是要牢牢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
变”的辩证关系。通过这样的辩证研究，我们也能进一步深化对生产力标
准、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质等的认识。

还需要指出的是，对社会现象的任何判断都渗透着判断者的价值立
场。无论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
盾”，还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把握，始终将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方面聚焦
于人民的需要，这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果没
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立场，就不可能始终把人民的需要作为社会
主要矛盾的一个方面。因此，我们要进一步研究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在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判断中所起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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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办理辟新路 提案落实结硕果
●张天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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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法释义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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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条 监察机关经调查，对违法取得的财物，
依法予以没收、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涉嫌犯罪取得的
财物，应当随案移送人民检察院。

【释义】
本条是关于涉案财物如何处置的规定。
规定本条的目的是规范监察机关对涉案财物的处

理工作。

本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
一是没收、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调查人违法取

得的财物，监察机关可以依法予以没收、追缴或者责令
退赔，目的是防止职务违法的公职人员在经济上获得不
正当利益，挽回职务违法行为给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和
公民个人的合法财产造成的损失。“没收”，是指将违法
取得的财物强制收归国有的行为，没收的财物一律上缴
国库。“追缴”，是指将违法取得的财物予以追回的行为，
追缴的财物退回原所有人或者原持有人；依法不应退回
的，上缴国库。“责令退赔”，是指责令违法的公职人员将
违法取得的财物予以归还，或者违法取得的财物已经被
消耗、毁损的，用与之价值相当的财物予以赔偿的行
为。责令退赔的财物直接退赔原所有人或者原持有人，
无法退赔的，应当上缴国库。

二是随案移送。对被调查人涉嫌犯罪取得的财物，
监察机关应当在移送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时随案移
送，以保证检察机关顺利开展审查起诉工作。对随案移
送检察机关的财物，监察机关要制作移送登记表。与检
察机关办理交接手续时，双方应当逐笔核对财物情况以
及相对应的犯罪事实，做到心中有数。

需要注意的是，在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后，检察机关
应将未认定的涉案财物退回监察机关，监察机关应当视
情况作出相应处理，对违法取得的财物，可以依法予以
没收、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调查人的合法财物，将原
财物予以归还，原财物被消耗、毁损的，用与之价值相当
的财物予以赔偿。

（摘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编写、中国方正出
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释义》）

公交车内是否拥挤，乘客不必再等
到车辆进站后才能了解。北京公交
APP计划年内增加拥挤度查询功能，
届时通过公交车上的扫码刷卡机，将监
测乘客上下车数据，从而判断车内现有
乘客数量。拥挤度除了给乘客提供出
行参考，也将作为公交部门增开临客、

加大运力的数据依据。
这正是：
公交人数掌上询，
拥挤与否判断准。
科学调度添帮手，
车更畅通路更顺。

魏寅图 吕岩文

习近平同志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
统工程，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
全面依法治国涉及国家治理各个方面。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努力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
化，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
化、程序化，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我们必须深入理解全面依法治国对国家治理的重大
意义，更好发挥法治作为治国理政基本方式的重要
作用。

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

全面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
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党提
出和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是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
在国家治理领域的重要体现。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在废除旧法统的同时，
积极运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建设的成
功经验，抓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初步奠定了社会主
义法治的基础。改革开放后，随着高度集中的计划
经济体制转变为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那些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治理方式已不能
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是法治经济，迫切需要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国家治
理体系，以有效调节各方面权利义务关系，引导市场
形成稳定预期，激发各方面积极性。推进全面依法
治国，全面建设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正在深刻改变我国的国家治理
实践，无疑具有革命性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提出全面依法治国这一具有标志性、创新性、战略
性的重要理论和实践命题，突出强调“全面”，在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在更加全面广泛的层次上谋
划和推进依法治国，体现了这场革命的深刻性。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
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的根本要求。

围绕全面依法治国，我们党提出一系列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比如，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
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

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等。这些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瞄准法治中国建设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经验进行深刻总结与创新发展，体现了将全面依法治国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工
程来抓，做到客观地而不是主观地、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
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推进依法治国，使各项具
体工作有机统一、形成合力，从而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实践中，我们既统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各项工作，又紧紧抓住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个总揽全局、牵引各方的总抓手，使全面依法治国各项
工作都围绕这个总抓手来谋划，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
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
系。这就能起到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的效果，有利于从深层次上
破解制约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体制机制障碍。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历史性成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在党的领
导下，我们形成并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使经
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各方面总体上都有法可
依；我们建设法治政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使行政权力运行更加规范，公民权
利保障更加有力；我们推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繁荣发展，全社会法治信仰、法
治意识、法治观念、法治思维明显增强；等等。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和有力推动，
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中国建设就无法顺利进行。

新时代，我们要开创全面依法治国新局面，必须紧紧依靠党的领导。我国
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更加需要发挥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性、保障性作用，不断开创全面依法
治国新局面。这就必须坚定不移推进法治领域各项改革，以改革思维和改革
方式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只有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集中统一领导，健全
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依法治国全
过程和各方面，才能增强法治领域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更加有效地
解决依法治国重大事项重大问题。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
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依法治国
才有坚强政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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